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梁志祥議員 台鋻： 

 

 

關注「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升格事宜 

 

就 2018年 11月 27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加強成本管理和提升工務

工程項目表現」文件 (CB(1)35/18-19(05))，本人有以下跟進問題，希望透過主席

閣下，邀請政府當局以書面方式作答及提交相關補充資料： 

 

1. 文件第 24段提到，「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辦事處) 自成立以來，審視了

30個造價預算案為 2,600億元的項目，節省成本 270億元，並且已推出相應

措施，以助工務工程項目順利推展，使項既能如期完成，而且又符合成本效

應； 

 

I. 請提供該 30個項目的詳細資料，包括項目內容、原定造價、各個項

目所節省的成本及其理據等； 

II. 當局是根據甚麼準備，決定將某項工務工程提交或不提交該辦事處審

視？ 

III. 文件中提到的「相應措施」具體為何？ 

 

2. 政府的工務工程項目，主要包括基建設施和木土工程與建築工程兩類，一般

而言工程師較熟悉基建設施和木土工程，建築師則較熟悉建築工程，而不同

專業範圍的測量師，對該兩類工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參與，包括項目管理、成

本估算及控制、合同管理及監督等； 

 

I. 為何將辦事處升格為「項目策略及管控辦事處」的建議，新開設的首

長級職位全為工程師職位？而連同原有一個首長級常額職位，該辦事

處升格後所有首長級職位都是工程師職位，是否有欠平衡及忽略了對

建築工程項目的監管？ 

II. 為何不考慮為該辦事處增設建築師或測量師首長級職位？或將部分現

有或擬設的工程師首長級職位，轉為建築師及測量師也可出任的跨專

業首長級職位，能者居之？ 

III. 文件第 10段提到，辦事處現有 4名常額專業人員，升格後將增設 7

個非首長級專業職位，由不同專業職系組成；請提供該等現有及擬設

專業人員/職位的詳情，包括其專業範疇、職能及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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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辦事處現時是否由同一組人員，同時審視政府的木土工程及建築工程

項目？辦事處升格後，會否考慮分開由兩組來自不同專業的人員，分

別專責審視該兩類工程項目？若否，原因為何？ 

 

3. 現行政策及法規，對基建設施和木土工程與建築工程 (包括政府工務工程，

以及港鐵、機管局、房委會等公共機構的工程) 的監管制度和要求是否有所

不同？如有不同，原因為何？而屋宇署就該兩類工程的扮演的監管角色，是

否也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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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銓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 

2018年 12月 5日 

 


